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明杰 董事 出差 柏青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孟虎、财务总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４０３

，

２５６

，

３０３．８７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２７６．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５１１

，

７５２

，

６８６．３０ －５１０

，

１０６

，

２５５．０６ －０．３２％

总股本（股）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７５ －０．７４ －１．４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６４６

，

４３１．２４ －６０２

，

７８９．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２１

，

８９７．７６ ２４０．４８ －１３３

，

９５６．３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１

，

３１３

，

９３２．４４

合计

１

，

３１３

，

９３２．４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５

，

４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

，

７５０

，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孟文才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茜如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傅德毅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总额”本期

４０３

，

２５６

，

３０３．８７

元，较上年末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元增加

２７６．９４％

，系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按照《重整计划》向公司支付

３．１

亿元资金。 公司本期货币资金增加也是同样原因。

“负债合计”本期

９１６

，

１０４

，

９１７．７１

元，较上年末

６１８

，

１７５

，

７５６．４５

增加

４８．１９％

，“其他应付款”本期

８０５

，

１２３

，

０４０．３９

元，较上年末

５０７

，

２０４

，

１７８．３７

元增加

５８．７４％

，均系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重整计划》向公司支付资金所

致。

“管理费用”本期

１

，

５９１

，

４３９．９５

元，较上年末

５４２

，

１９８．４１

元增加

１９３

，

５２％

，主要为重整费用。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增加

３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系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重整计

划》向公司支付的资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增加

１３

，

７８９

，

２５２．１５

元，系支付重整期间的款项。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做专项说明如下：

１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公司资不抵债、无经营性资产为由向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重整计划》，裁定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铁路”）及（或）其关联方为

拟定重组方。 按照《重整计划》，公司全体股东让渡的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中的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份已过户至宁东铁路

名下，宁东铁路已足额支付了

３．２

亿元现金，用于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清偿债务。

根据《重整计划》，宁东铁路还将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公司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优质

资产，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

彻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因重大资产重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２

、关于与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债权问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银广夏）、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浙

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长金”）等债务人签订《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债协议》（以下简称

《转债协议》），同时，公司与浙江长金签订《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应付中国

农业银行的债务

１．６１

亿元（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利息为

０．５５

亿元），作为对浙江长金承接原债务、解除银广夏及原

债务人债务负担的补偿，公司以定向转增的方式向浙江长金发行银广夏的股份，浙江长金获得银广夏股份后应

将其全额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偿还所承接债务的保障。 公司作为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应付中国农业银行

债务的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浙江长金归还上述承接的还款责任之

日，或获得该等股票质押之日，以先发生的为准，解除公司的保证担保责任。 协议签订后，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转

增股份给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没有依照协议完全履行合同，只偿还了本金

５５００

万元，也没有将转增的股票质押给

农业银行。 银广夏保证责任未能解除。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对于浙江长金承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和公司通

过向浙江长金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就以上承债交易向其支付对价的经济交易，公司认为：由于承担债务和定向

增发两笔交易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其本质为公司的全体股东代酿酒公司偿还债务。 公司认为，公司基于原担保合

同向农行承诺的担保义务和转债协议的约定，以定向转增股份的方式为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向长金公司代偿债

务的行为，客观上解除了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债务负担，酿酒公司等债务人未支付任何对价。 据

此，公司应获得对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的追偿权，公司将在适当时候通过诉讼方式向酿酒公司等债务人进行追

讨。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已致函酿酒公司，要求其向公司履行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 但酿酒公司对公司

所持追偿权不予承认，也未履行偿付义务。

另外，因浙江长金未按照《转债协议》的约定向中国农业银行清偿债务，中国农业银行以浙江长金、银广夏、

酿酒公司等为被告向宁夏高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宁夏高院判决：判决浙江长金向农业银行履行清偿义

务，浙江长金未能清偿的，银广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酿酒公司承担相应的抵押责任。 在重整债权申报期内，中

国农业银行也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依法确认农业银行约

１．５３

亿债权，并将按照重整计划履行清偿义务。

本届董事会成立后，对账上记载的应收酿酒公司的款项进行了研究。 本届董事会认为，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

司债务的行为，与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定向转增给浙江长金的行为存在实质上的关联。 浙江长金承担

酿酒公司债务，本应由酿酒公司向浙江长金支付承债对价或者对其作出补偿，但事实上，酿酒公司并未支付任何

对价或作出任何补偿，而是由银广夏代酿酒公司补偿了浙江长金。 银广夏将资本公积金转增成公司的股份给予

了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才同意承继酿酒公司主债务人的地位，酿酒公司的主债务才得以消除。 银广夏是上市公

司，不会无偿代替其他公司偿债，无论是基于交易公平合理的基本法理，还是出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银广夏都享有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而且《转债协议》并未约定银广夏放弃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 因此，银广

夏对酿酒公司享有追偿权。本届董事会将依法追收对酿酒公司的该笔应收款。目前，董事会正在研究追讨这笔款

项的具体方案。 同时，本着谨慎性原则，银广夏在

２００９

年对这笔应收款项计提了坏帐准备。

３

、关于存货无法盘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简称“销售公司”）、宁夏金

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枸杞公司”）存放于酿酒公司库房的存货余额为

４５０．６１

万元。 鉴于酿酒公司

不配合销售公司、枸杞公司对上述存货进行盘点，上述存货存在无法变现的情形。 本着谨慎性的原则，销售公司、

枸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已决定对上述存货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货余额

４９３．５６

万

元，对应银行长期借款

７８５．１２

万元，该存货已被债权人扣押，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经营班子尽快协商有关方办理抵

债手续。

４

、关于预收账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预收账款余额合计

６１７．５２

万元，其中：账龄

２

至

３

年

１１５．９４

万

元，

３

年以上

５０１．５８

万元。 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经营班子核实预收账款的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监事会原则上同意董事会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并将对相关事项予以持

续关注。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以前年度，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占用

２７

，

１３２．９７

万元。

２

、以前年度，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拖欠公司子公司销售公司

２

，

００１．６９

万元款项，该款项系销

售公司向酿酒公司预付的货款累计余额。

３

、以前年度，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欠公司

８．１５

万元款项，款项性质为往来款项。

４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况。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张智谋、孟虎、柏青、赵明杰、段喜民、鲍金全为董事，

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为独立董事，刘贵斌、刘彬、辛万社为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孟虎为公司董事长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聘任孟虎为总裁，

聘任汪继宏、冯家海、薛小梅为副总裁，聘任张萍为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辛万社为监事会主席。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起，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离任。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起，管理人将《重整计划》交由公司执行。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中联实

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

、

深圳市广

夏文化实

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３

、

宁夏综合

投资公司

４

、广东京

中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５

、银川

培鑫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

１

、非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综合投资公

司、广东京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

承诺：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 （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

和培鑫投资均承诺：在可以与全部或部分中小股民诉讼原告达成

上述调解协议和

／

或撤诉安排的情况下，代为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

担的责任；在需要支付追加对价的情况下，代为支付追加对价。代

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

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相

应非流通股股东偿还因代为垫付所形成的债务，或者取得代为垫

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

和培鑫投资均承诺：未按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承诺时，将赔偿其

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３

、承诺人声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宁夏投

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

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已履行，尚

有部分非流

通股东未办

理偿还代垫

股份及解除

限售手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宁夏宁东

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

������一、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本公司作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期

间，将保证与银广夏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

务独立、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

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的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

独立。

３

、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

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

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占用的情形。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

户。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

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兼职。

４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５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

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拥有独

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

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

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２

、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

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 保证承诺人及其全资和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

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４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控股公司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保护银广夏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宁夏宁东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宁东铁路事项

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宁东铁路和银

广夏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

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

业务往来或交易。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宁东铁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为保证银广夏持续、稳定、优质地发展；避免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宁东铁路与银广夏产生同业竞争而损害其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宁东铁路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如下：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

争的业务。宁东铁路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并

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宁东铁路及其控股、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

司相竞争的业务。

２

、 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宁东铁路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上，宁东铁路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３

、如上市公司认定宁东铁路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宁东铁路将

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宁东铁路应无条件

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

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４

、宁东铁路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

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

宁东铁路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宁东铁路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

和身份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宁东

铁路承诺，宁东铁路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过户给宁

东铁路账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正在履行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

诺）

浙江长金

实业有限

公司

������

１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将尽快履行与中国农业银行等签

署的《转债协议》项下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的义务，确保农业银

行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解除银广夏的担保责任。

２

、在农业银行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之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

公司不寻求所持银广夏股份的解除限售。 在农业银行解除银广

夏的担保责任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再向银广夏提出对股份

解除限售的申请。

３

、在农业银行解除银广夏的担保责任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

公司放弃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

截止本报告

发布之日，

浙江长金未

履行第

１

项

承诺，农业

银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就

该债务转移

纠纷案将浙

江长金实业

有限公司及

公司等诉至

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第

２

、

３

项承诺

正在履行

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福建王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金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张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朱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杭州徐姓投资者

业绩预告显示亏损是否会

导致银广夏暂停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陈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武汉王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西刘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于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山东宋姓投资者

询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登记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内蒙古斯琴姓投

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石家庄张姓投资

者

询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登记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辽宁付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陕西唐姓投资者 询问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北京曹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文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西乔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苏黄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石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温州王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金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成都赵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罗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和重整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李姓投资者

支持宁东铁路重组，希望能

开发特殊资源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陈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刘姓投资者

银广夏股东为何要让渡所

持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吉林赵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成都陈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马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庞姓投资者 重整何时结束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刘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陕西唐姓投资者 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吴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范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石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王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周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黑龙江张姓投资

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吴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招商证券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成都的证券公司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肖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辽宁张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宁东铁路

经营范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江苏南京证券公

司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珠海王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刘姓投资者 询问债权是否清偿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范姓投资者 让渡的股份是否有锁定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重庆石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沈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沈阳李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深圳银河证券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国信证券 询问股票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天津周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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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关于召开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

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董事孟虎、鲍金全、柏青、段喜民、张智谋、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出席本次会议。 赵明杰董事因

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柏青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３１

，

１９７

，

３４４．０８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２３０

，

６３６

，

２９８．８９

元，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９４０

，

８７４

，

５７９．７４

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７４２

，

８８５

，

１６７．７７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故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推荐意见，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拟支付该所的财务审计费用不超过

４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孟虎董事长提名，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王清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同

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两家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简称

“销售公司”）及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枸杞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及部分固定资产补提减值

准备。

１

、本次补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原因

（下转

D122

版）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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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明杰 董事 出差 柏青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４

公司董事长孟虎、财务总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萍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广夏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虎 无

联系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办

公楼

电话

０９５１－３９７５６９６

传真

０９５１－３９７５６９６

电子信箱 无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

１０３

，

７８０．４５

营业利润（元）

－４０

，

９３４

，

８６８．７９ －９１

，

８７４

，

３５６．２０ ５５．４４％ －１５４

，

１２９

，

７９２．４７

利润总额（元）

－２３１

，

１９７

，

３４４．０８ －９１

，

９５３

，

０４０．０２ １８５

，

０２２

，

２９３．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３０

，

６３６

，

２９８．８９ －９１

，

５４１

，

３８９．１０ １８４

，

６８２

，

５９２．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２３

，

８８５

，

６０４．１０ －９１

，

４６２

，

７３５．２８ －１５４

，

４６９

，

４９１．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

，

９７１

，

９４１．６２ －２

，

６８９

，

５２９．０４ －９

，

８４１

，

４４６．５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１２４

，

５１４

，

９６０．１９ －１４．０８％ ２１１

，

６１６

，

１２２．５０

负债总额（元）

６１８

，

１７５

，

７５６．４５ ４０４

，

５１１

，

２２８．６１ ５２．８２％ ４１０

，

５７８

，

４７１．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５１０

，

１０６

，

２５５．０６ －２７９

，

４６９

，

９５６．１７ －１９８

，

７４３

，

８６３．３７

总股本（股）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０．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６ －０．１３３ ０．２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６ －０．１３３ ０．２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３ －０．２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５７９ －０．００３９２ ２４７．７０％ －０．０１４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７４ －０．４１ －０．２９

资产负债率（

％

）

５７７．８３％ ３２４．８７％ ２５２．９６％ １９４．０２％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０

，

６８１．７２ －７８

，

０８５．２５ ０．００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１６

，

４８０

，

６１７．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１９０

，

３１３

，

１５７．０１ －５９８．５７ －１７

，

６４６

，

３６８．３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

，

６０２．２６

因亏损，所得税

无影响

３０．００ －２．４４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

，

７９８

，

４５４．５２

合计

－２０６

，

７５０

，

６９４．７９ － －７８

，

６５３．８２ ３３９

，

１５２

，

０８３．７０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６５

，

４５３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

东总数

６５

，

４４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０８％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１５２

，

７４１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６４％ ２４

，

９４４

，

６６８ ２４

，

９４４

，

６６８ ２４

，

９４４

，

６６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５％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９％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孟文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周茜如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７％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６％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傅德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８２

，

７５０

，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孟文才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茜如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傅德毅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报告期内，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三家子公司分别为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这三家公司的股权分别为

８７．５％

、

８５％

与

８０％

。 上述

三家子公司均已处于停业状态多年，因公司自身也处于重整阶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均无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净利

润

－２３

，

１１９

万元，比上年

－９

，

１９５

万元，减少

１３

，

９２４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无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无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无收入来源，营业收入为

０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净利润

－２３

，

１１９

万元，比上年

－９

，

１９５

万元，减少

１３

，

９２４

万元。

主要包括：

１

、管理费用本期为

１

，

８８４

万元，较上年

４１６

万元增加

１

，

４６８

万元，增加幅度为

３５２．８８％

。 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了

约

１６５０

万元重整费用。

２

、财务费用本期为

２５

万元，较上年

８９７

万元减少

８７２

万元。减少幅度为

９７．２０％

。公司因自重整之日起，不再计提

借款利息，故财务费用大幅减少。

３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为

２

，

１８４

万元，较上年

７

，

８７３

万元减少

５

，

７１３

万元，减少幅度为

７２．５６％

。公司上期计提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６２１７

万元，本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较上年大幅减少。

４

、营业外收入本期为

２

，

２７４

万元，上年无营业外收入。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依据法院裁定，冲减以前年度

公司账面记载的负债所致。 其中减少“应付股利”

１

，

８８４

万元，减少“其他应付款”

３７８

万元，减少借款利息

８

万元。

５

、营业外支出本期为

２１

，

３０１

万元，较上年

８

万元增加

２１

，

２９３

万元。本期的营业外支出均为公司依据法院裁定，

增加的应付债务。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做专项说明如下：

１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公司资不抵债、无经营性资产为由向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重整计划》，裁定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铁路”）及（或）其关

联方为拟定重组方。 按照《重整计划》，公司全体股东让渡的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中的

８２

，

９０２

，

９１４

股份已过户至

宁东铁路名下，宁东铁路已足额支付了

３．２

亿元现金，用于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清偿债务。

根据《重整计划》，宁东铁路还将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公司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优

质资产， 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将彻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因重大资产重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因此存在不确定

性。

２

、关于与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债权问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银广夏）、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长金”）等债务人签订《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债协议》（以下

简称《转债协议》），同时，公司与浙江长金签订《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应

付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

１．６１

亿元（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利息为

０．５５

亿元），作为对浙江长金承接原债务、解除银

广夏及原债务人债务负担的补偿，公司以定向转增的方式向浙江长金发行银广夏的股份，浙江长金获得银广

夏股份后应将其全额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偿还所承接债务的保障。公司作为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应付

中国农业银行债务的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浙江长金归还上述承

接的还款责任之日，或获得该等股票质押之日，以先发生的为准，解除公司的保证担保责任。 协议签订后，公

司按照协议的约定转增股份给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没有依照协议完全履行合同，只偿还了本金

５５００

万元，也没

有将转增的股票质押给农业银行。 银广夏保证责任未能解除。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对于浙江长金承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和公司

通过向浙江长金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就以上承债交易向其支付对价的经济交易，公司认为：由于承担债务和定

向增发两笔交易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其本质为公司的全体股东代酿酒公司偿还债务。 公司认为，公司基于原担

保合同向农行承诺的担保义务和转债协议的约定， 以定向转增股份的方式为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向长金公司

代偿债务的行为，客观上解除了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债务负担，酿酒公司等债务人未支付任何对

价。 据此，公司应获得对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的追偿权，公司将在适当时候通过诉讼方式向酿酒公司等债务人

进行追讨。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已致函酿酒公司，要求其向公司履行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 但酿酒公司对公

司所持追偿权不予承认，也未履行偿付义务。

另外，因浙江长金未按照《转债协议》的约定向中国农业银行清偿债务，中国农业银行以浙江长金、银广夏、

酿酒公司等为被告向宁夏高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宁夏高院判决：判决浙江长金向农业银行履行清偿义

务，浙江长金未能清偿的，银广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酿酒公司承担相应的抵押责任。 在重整债权申报期内，中

国农业银行也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依法确认农业银行约

１．５３

亿债权，并将按照重整计划履行清偿义务。

本届董事会成立后，对账上记载的应收酿酒公司的款项进行了研究。 本届董事会认为，浙江长金承担酿酒

公司债务的行为，与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定向转增给浙江长金的行为存在实质上的关联。 浙江长金承

担酿酒公司债务，本应由酿酒公司向浙江长金支付承债对价或者对其作出补偿，但事实上，酿酒公司并未支付

任何对价或作出任何补偿，而是由银广夏代酿酒公司补偿了浙江长金。 银广夏将资本公积金转增成公司的股份

给予了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才同意承继酿酒公司主债务人的地位，酿酒公司的主债务才得以消除。 银广夏是上

市公司，不会无偿代替其他公司偿债，无论是基于交易公平合理的基本法理，还是出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银广夏都享有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而且《转债协议》并未约定银广夏放弃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 因此，

银广夏对酿酒公司享有追偿权。 本届董事会将依法追收对酿酒公司的该笔应收款。 目前，董事会正在研究追讨

这笔款项的具体方案。 同时，本着谨慎性原则，银广夏在

２００９

年对这笔应收款项计提了坏帐准备。

３

、关于存货无法盘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简称“销售公司”）、

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枸杞公司”）存放于酿酒公司库房的存货余额为

４５０．６１

万元。 鉴

于酿酒公司不配合销售公司、枸杞公司对上述存货进行盘点，上述存货存在无法变现的情形。本着谨慎性的

原则，销售公司、枸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已决定对上述存货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存货余额

４９３．５６

万元，对应银行长期借款

７８５．１２

万元，该存货已被债权人扣押，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经营

班子尽快协商有关方办理抵债手续。

４

、关于预收账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预收账款余额合计

６１７．５２

万元，其中：账龄

２

至

３

年

１１５．９４

万

元，

３

年以上

５０１．５８

万元。 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经营班子核实预收账款的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

及的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监事会原则上同意董事会关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并将对相关事项予

以持续关注。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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